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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孪生人是现实的人的数字化身和人类数字等效物,其发展过程和发展的结果带有很强的伦理不确

定性,亟需从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等维度开展伦理建构工作。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叙事强调人与

技术之间的伦理内蕴,人类应该将技术作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人类的威胁,以此建构数字孪生人的

伦理内核;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伦理叙事则强调制度之内的伦理关怀,在制定法律规章时规范制度本身的善,从而

建构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之善;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叙事则强调多元行动者的责任担当意识,人们需要在开发、

使用与监督数字孪生人的过程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相关的义务,以确保数字孪生人的公正使用,从而建构

数字孪生人的多元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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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迈克尔·格里夫斯(Michael
 

Grieves)教授于2003年在讲授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课程时提出。数字孪生能在数字线程技术的支撑下实现虚拟与现实的动态映射,并
能实现虚拟对现实的全生命周期映射,而后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与智能制造等众多领域。按照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陶飞教授的观点,数字孪生是一种集成多物理、多尺度、多学科属性,具有实时同步、忠实映

射、高保真度特性,能实现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交互与融合的技术手段。[1]而从数字孪生映射结果上看,
数字孪生人能有效回避那些阻碍和干扰人们认知的现实质料和因素,降低了人们认识、改造与创造世界

的成本。[2]所谓数字孪生人(Human
 

Digital
 

Twin,
 

HDT)是指在数字世界中复制物理世界中的人类[3],是
基于数字孪生的人类等效物[4],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人在网络空间中的复制品或副本[5],是一种能够精

准映射、即时互动、以虚控实的人类数字化身[6]。简言之,数字孪生人是现实的人的数字化身和人类数字

等效物。当前,数字孪生人已现身网络主播、销售客服、电影电视等行业领域,其应用场景逐渐向各行各

业渗透,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但其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伴随着人孪关系失衡、情感认知沦丧与

虚实感知混淆、个人隐私遭泄露以及社会公正被剥夺等伦理问题,增加了数字孪生人的伦理不确定性。
为了更好地引导数字孪生人的发展走向,使其有效发挥“科技向善”的作用,需要从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和

责任伦理三维度做好伦理建构。德性伦理通常指主体自身的道德品质及其自我完善的道德可能,制度伦

理是指向特定客体的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伦理品质,而责任伦理则是指向特定客体的诸种关系主体的责任

与义务,三者共同构成了特定主体或对象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内外伦理道德环境。而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建

构,主要就是从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三维度出发,达到提升数字孪生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和优化

其内外伦理道德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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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性伦理:建构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内蕴

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建构,得益于其全生命周期的德性伦理内蕴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无论

是其自身的历史起源,还是它自身的德性伦理内蕴,都不是一个永恒的德性伦理生成与绝对的自发完善

过程,也就意味着数字孪生人始终离不开它在全生命周期的不同过程与多个阶段上的人们的德性伦理

行动。
(一)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起源

因数字孪生人引致的伦理问题和风险,都能从现实的人这里找到根治的源头。事实也是如此,西塞

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在《论至善和至恶》一书中指出,“困扰人的生活的最大因素是对善恶的无知,
关于善的错误观念常常使我们失去最大的快乐,使我们受最残酷的心灵之苦的煎熬。”[7]22 按照他的观

点,数字孪生人既然是依赖于人而存在并为人们所研发与设计,那就说明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和风险,从
其源头上来说,都是源自技术设计者或使用者对技术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的无知,还错误地对数字孪生人

的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却遗忘了技术的价值中立是发生在未被使用者使用之前,
而不是在此之后。所以,关于数字孪生人的伦理问题,与之相关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甚至是监督者,都应

该思考在技术的伦理治理过程中,我们一定得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控制人,机器对人类的危险是来自人,
而不是机器。[8]162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愿意确信人与生俱来的善,但却忘了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

者,因为人的善同其恶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正是因为人们对善的确信超越了恶,所以产生了拯救人

类自身的力量,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合作与共赢。正如麦特·里德雷(Matt
 

Ridley)所言,“美德是人

类与生俱来的,它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像润滑油一样对人类社会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在调整社会机构

组织的时候不应遵循减少人类私欲的原则,而应尽量使其成为发掘人类美德的有效机制。”[9]151

所以,我们应该坚信人们总是倾向于确信人与生俱来的善,但同时也要做好与技术的恶进行斗争的

准备,因为人们的私欲与贪恋会同样作祟。从这个层面看,与数字孪生人相伴随的部分伦理问题,可以从

人的欲求不满中找到根治的良药。而这个“根”主要是指人们的德性,也就是人们在做某事时所表现出来

的与该事情本身的全生命周期的目的相合的伦理旨趣。
(二)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内蕴

数字孪生人的存在本身所蕴含的伦理旨趣应该彰显其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

个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全面发展等领域与方向上的伦理选择,及其对此所做出的贡献。数字孪生人在与

现实的人的同生共长的过程中,应该将自身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为现实的人树立美好生活观和过上美好

生活这个目标上,而不是以“完全替代”或“完全补偿”的视野考虑数字孪生人的存在价值。人的缺陷成就

了人的独特禀赋,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从分离走向联合而加速了人的社会化的发展进程,这对于现实的人

而言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所以,我们允许或者更多地支持数字孪生人对于现实的人的“替代”与“补
偿”可以存在缺陷,而不是完全取代或替代现实的人进行思维与行动,尤其是本应作为人际交往的中介而

实际上却割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联系的技术走向更是不值得推荐的,也是不被人们所允许的。海德格

尔(Martin
 

Heidegger)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关于技术的工具性观念规定着每一种把人带入与技术的

适当关联之中的努力。—切都取决于以得当的方式使用作为手段的技术。正如人们所言,我们要‘在精

神上操纵’技术。我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

切。”[10]5所以,从海德格尔的视野出发,我们深知数字孪生人的发展也是旨在将人带入更好的物、人与机

器之间的关系之中,并保持用“和谐”取代“冲突”的人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本身就是人们在精神上

操纵技术的过程的体现,只不过这个操作的不同环节由于散落到数字孪生人的不同生命周期中。而按照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智德性论观点,科学与技艺同属于理智德性的范畴,其获得德性的方式“主要

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11]35,并且他还认为“技艺是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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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逻各斯的品质。其相反者,无技艺,则是同虚假的制作相关的逻各斯品质。”[11]172

同理,数字孪生人的存在也是人们探索自我与他者的一种技术或技艺,它的出现对人们之所以有如

此巨大的冲击,是因为数字孪生人实现了以技术的方式再现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全景和观感。它既能让人

们在这个过程中沉浸与在场,同时也能在悄无声息中磨灭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感,从而将人们从现实拉入

虚拟而沉沦,又或者说,人们更倾向于这种对现实的“挣脱”之感,但之后却忘了返回现实的道路。这样的

结果出人意料,但也改变了理智的人们对数字孪生人的看法,尤其是人们对于隐藏在其技术身体之中的

那种神奇魔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实质上就是对技术自身的演进逻辑的一种“背叛”。但值得庆幸的

是,在日渐增多的经验基础之上,数字孪生人又恰恰是以“背叛”这样的方式告诫或教导人们应该对此有

所行动了。
(三)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外铄

人们需要对数字孪生人的全生命周期有一个较为周全的伦理审视与伦理建构。数字孪生人的设计

者和使用者,尤其是背后的所有者,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伦理素养,能自觉坚守内心的伦理律令,同时在自

己的行为与情感中体现出来并坚守它,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当大家都变得有伦理修养之后给社会带来

的益处,尤其是数字孪生人所指向的那个现实的人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且每个人也都会成为这个最大的

受益者,因为没有人能直接拒绝自己的数字孪生人的形象。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观点

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发现某些真理来说,道德败坏者和不幸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更不要说那些幸福的道德败坏者了———道德家们缄口不谈此类人。”[12]43 换言之,在某种场合中,当不坚

守内心的道德律令之人所获得的奖励显著地优于自觉者所获得的奖励时,数字孪生人的发展将会遭遇前

所未有的伦理危机,很多人将会在这场危机中迷失方向。但同时也需要注意,数字孪生人的伦理问题治

理不能局限于这样的追根溯源,因为将所有的罪过都归功于它的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治理方法显然不尽科

学,这本身就是一种非伦理的观念和方法。数字孪生人的全生命周期的所有参与者,都不是伦理无涉的

孤立个体,而是伦理主线上的命运共同体,都需要共同致力于反思与审视数字孪生人身上可能的危害和

风险,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共利益等带来的现实冲击。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人还是从技术出发,数字孪生人所涉及的德性伦理问题,都应该在德性伦理的前

提下,在数字孪生人的生成与演化结果中有一个合德性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不能只停留于对伦理观念

层面的极致追求,而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数字孪生人与现实的人的实际行动,而这个行动本身就是

对数字孪生人的那些形而上的伦理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其在实践基础上的伦理的引导与规范。这个实际

的行动,既需要技术本身在德性上的逻辑自洽,还需要人在与技术的契合中保持善的伦理初衷。此外,法
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指出,“任何善恶评判都只有有限的价值,仅仅构成了我们的理性

模型的模糊边线,让我们在这道边线的限制内形成伦理反思与实际决策。但在这道边线之外,我们开启

的各种进程形成一个整体,它将不依赖我们自行展开,同时,一场自然的灾难难以避免。”[13]131 鲍德里亚

在警示我们,对于数字孪生人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伦理遭遇务必要与之伦理建构同行,因为伦理价值和

伦理边界的有限性意味着在此规约之下的人们可能走向它的伦理盲区,也就是它的正向伦理观的相反

面。所以,无论是技术的理智德性还是人的德性,都需要从数字孪生人的具体生命周期中寻找伦理自洽

的逻辑,而不仅仅是旨在建构“一劳永逸”的伦理规范,当然,这可以作为一个永恒追求的目标。

二、制度伦理:建构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之善

无论是德性伦理还是责任伦理,都过多地依赖于设计者或使用者的伦理自觉,而这在现实中显然还

有很多的伦理漏洞,譬如在监督者看来,给予设计者或使用者过多的信任并不能更好地抑制数字孪生人

的伦理向恶。但是,如果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中嵌入更多伦理关怀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能让监督者更

有效地展开面向数字孪生人的伦理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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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伦理韧性

克莱·舍基(Clay
 

Shirky)指出,“在一个社会中,人类道德标准的最大保障之一就是惩罚的意愿,即是

否愿意去惩罚偏离公平准则、偏离道德规范的行为,即使这种惩罚会让自己付出一定的代价。”[14]122 但需

要警惕,人们对数字孪生人的伦理漏洞的制度性填补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伦理制度化,我们需要制度在

伦理韧性上的张力,但却不希望制度完全取代了数字孪生人的伦理空间。因为我们对于数字孪生人的制

度伦理规约,是与之相关的制度的伦理尺度与伦理标准的内嵌,这与相反的行为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价

值选择,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数字孪生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使之从人类的生活境遇中消失。
众所周知,善法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善,这就需要对有违人机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惩戒,突破人机伦理

关系的局限性因素和对人机伦理关系的优越性因素的颂扬,以矫正其行为的偏差,这是达到善的目的的

必要条件。[15]也就是说,从制度伦理维度探讨数字孪生人的发展与伦理遭遇,本身就是在对相应的制度

进行伦理考察,同时也是对仅从伦理维度不能善治数字孪生人的缺陷的伦理结构的弥补。因为数字孪生

人的发展而遭遇的伦理问题,从伦理与道德的非强制性特征看,这种规范作用在惩罚、规训与奖励的力度

上有所欠缺,所以从制度伦理层面,将制度化的规范作用与伦理的规范作用进行结合,来协同治理数字孪

生人的伦理问题显得更有成效。
(二)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伦理技术赋能

从数字孪生人的中介属性看,与数字孪生人相关的制度的伦理属性的彰显,需要依赖特定的数据和

算法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制度的伦理属性需要从算法与数据层面对数字孪生人进行伦理设计,确保数字

孪生人的伦理观念在行为层面的可行性。譬如,人们从制度层面赋予现实的人包括访问权、更正权、遗忘

权、删除权、携带权、拒绝权等数据权利的同时,还应该在数字孪生人的前、中、后端嵌入相关权利得以实

现的端口,确保制度赋予的权利在数字孪生人的全生命周期中能得以实现,或是具备技术层面的保障条

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

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包括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

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16]149 换言之,与数字孪生人相关的制度伦理,也应该

从避免人类遭受不可逆转的破坏层面有所作为和行动,尤其是在诸如将制度赋予人们的数据权以技术的

方式落实一样,把数字孪生人的人道化发展与制度的伦理属性相符合与适应定格在技术的“工具性的”关
系之中。

三、责任伦理:建构数字孪生人的多元主体责任

凡是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大都伴随相应的责任伦理问题,即便技术前后的不同行动主体并未

发生改变,也都需要在技术的涌现中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观点,数字孪生人及其与之相关的现实的人、政府、企业、医疗机构和研究

机构等,只要能在数字孪生人的作用下发生改变,抑或能作用于数字孪生人并使之发生改变的事物都能

称之为行动者(actor),不同的行动者之间并没有先后的因果关系,且在整个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占据同样

重要的地位。从这个层面看,如果要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批判和超越与数字孪生人相伴而生的伦理问题,
实则需要从与数字孪生人相关的行动者中寻找突破口。而责任伦理本身强调各行动者在与数字孪生人

互动中所做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尤其是在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利博弈之间,最需要针对具体的伦理问

题进行面向他者的伦理反思,而这种思维方式往往能使得不同行动者在面向他者的伦理反思中获益,在
缩小权利博弈成本的同时反向激发了各行动者承担责任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但不同行动者地位的平等

并不意味着在责任伦理意义上的无差异性,因为从数字孪生人对它的影响程度和它对于数字孪生人的影

响在两个维度进行观察,人们往往能理清不同行动者在数字孪生人的行动者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

性与差异性,尤其是从设计、监督与使用三个层面表现出来的较为明显的利益相关的行动者,自然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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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们在伦理治理的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一)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的技术设计

设计层面,数字孪生人的涌现对于设计者而言并非偶然意义上的,而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的算力倍

增与技术突破。设计者较之于数字孪生人而言,是真正赋予它技术骨架的真实行动者,他们是数字孪生

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建构者,是将数字孪生人推向使用者的过程中作出重大伦理决策的关键群体。作为

数字孪生人的设计者,他们在面向他者所进行的伦理反思,往往会与使用者相关,因为只有得到使用者的

认可与支持,设计者才能在数字孪生人的设计活动中走得更远。众所周知,从设计者与使用者的角度看,
数字孪生人是作为两者的中间媒介而存在,设计者通过这个中间媒介作用于现实的使用者,也就意味着

这个作用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所以从人们在数字孪生人的现实构景中的悲观伦理视野看,
诸如“数字圆形监狱”等伦理问题,对此可以在设计者维度进行中间媒介干预。譬如,在设计数字孪生人

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时,不应该走上算法杀熟与算法歧视的设计之路,而应该借助特定的功能与按钮,或对

人机交互界面进行干预,增加风险预测的指标体系,从而识别自流程早期设计阶段以来存在的关键问题,
并最终建议进行一些产品修改,允许无风险地进行设计更改[17],从而直接作用于数字孪生人相对应的现

实的人,使其在积极健康的范围内规范使用数字孪生人。此外,设计者还应该有责任让数字孪生人的研

发和使用变得可控,或者能保证数字孪生人可以对身体进行可靠预测,并产生可理解的建议。[18]也就是

说,在数字孪生人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就应该提前考虑其设计的对象与使用者发生关联之后可能产生

的影响,并为这些影响做好技术上的准备,抑或与使用者、监督者以及其他相关的行动者之间达成一种伦

理上的决策建议,以便在相应的伦理问题涌现之时能及时应对。尤其是面对数字孪生人的“科林格里奇

困境”,在与使用者群体关联之后出现的社会负面影响所呈现出早期难预测和后期难控制的特点,需要从

技术哲学家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的预知性技术伦理观出发,从设计维度使得数字孪生人本身兼具

可改正性、可控制性与可选择性等属性,以确保顺利克服其在全生命周期中出现的有害后果。[19]

总而言之,设计者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现实的人的映射与孪生过程中,将数字孪生人

与现实的人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控制在可以理解和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并以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行互

动,在最大程度上追求人机之间的协作安全与互动高效。在此过程中,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断

地提高数字孪生人的主动识别能力和识别意图,但它的存在不应该是单向地发展完善与壮大,而是与现

实的人之间的和谐共生,人在主动适应数字孪生人提供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同时,数字孪生人的发展与演

变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现实诉求,尤其是要考虑到现实的人的缺陷、不足与优势,并在有限与无限、短
暂与永恒、缺陷与完美的较量之中,将人的生存与反思引向现实与当下,回避那些虚幻与不着边际的幻

想,这才是数字孪生人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数字孪生人的设计需要认识到,它的存在并不是人

的存在的尺度,它作为人的延伸,并没有发展到替代人的生命的程度,又或是发展到难以区分生命的程

度,所以,人作为数字孪生人的尺度这个既定的设计标准不应该被混淆,同时更不应该被颠倒过来。虽然

数字孪生人与人之间存在同生共长的关系,但是它的存在与人的现实存在具有极大的现实依存关系,一
旦摆脱这种现实的依存关系,它的存在的本质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设计伦理层面显然是不被

允许的。
(二)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的多元监督

监督层面,政府和不同行业的伦理委员会应该履行自身的监督职责。政府和不同行业的伦理委员在

数字孪生人的研发与使用过程中,负有监督意义上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引导作用。政府和不同行业的伦理

委员会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伦理走向、批评伦理败坏者或表扬伦理坚守者等方式,发挥着实现数字孪生人

行动者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公共善”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实现通常需要深入数字孪生人的对象中去进

行伦理考察,在广泛听取使用者的声音,以及在厘清数字孪生人对于现实的人伦理现状的基础上,制定恰

当的伦理标准、伦理行动方针和选择正确的伦理治理路径。与此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与数字孪生人相

·21·



刁宏宇,吴选红,傅 游  德性、制度、责任:数字孪生人伦理建构的三重逻辑

关的伦理委员会都应该注意,我们不能让机器来制定相关伦理标准,这件事还是得由人类自己来完

成[20]56,因为数字孪生人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在其本质上是人机伦理冲突的结果,而且是数字孪生人的涌

现使得这种伦理冲突较之前的技术更为糟糕。所以,如果监督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数字孪生人的身

上,而不是关注与之对应的现实的人的伦理处境或是真实的伦理受害的对象,那么,在数字孪生人的长足

发展中,人们很容易成为机器人的机器人,被包裹在人类满意度的技术模拟中,所以我们必须扭转数字孪

生人背后的算法系统对人类的剥削。[21]

由此可见,监督者应该意识到自身职责的履行需要科学的伦理治理结构,不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

技术本身的维度上,而是要从数字孪生人的行动者网络中整合不同行动者的治理合力,共同致力于数字

孪生人的伦理治理。譬如,数字孪生人的伦理治理结构应该确保其使用方式的透明度、保护个人数据以

及公平分配从人们的个人生物信息中获得的利益。譬如,现实的人本身的隐私有助于避免人与设计对象

处于同一地位,也能避免现实的人对数字孪生人进行直截了当的比较。那么,数字孪生人的伦理治理结

构设计中,就应该明确数字孪生对现实的人的模仿、延伸和增强的限度和边界,抑或是将更多的隐私自主

权交由使用者决定,而不是通过限制权限的方式强迫使用者交出自身的全部隐私数据。
(三)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的受众素养

使用层面,现实的人作为数字孪生人的直接受益者,应该具备更高的伦理素养。人们之所以会陷入

与数字孪生人的伦理纠葛,是因为它可以产生诸如预防和治疗疾病、降低成本、患者自主权和自由、平等

待遇等方面的伦理价值[22],但人们为此而对数字孪生人付出太多的信任难免带来相应的伦理挑战。因为

若人们高度信任数字孪生人,便会向数字孪生人交出全部隐私数据或是追求与之在本体论对等,皆是一

种不可取的行为。就比如说,人们在本体论对等层面的追求往往会出现对自我量化的向往。但是,无论

是自我量化还是社会量化,都是透支隐私的极端行为,我们必须有作为具有完整伦理观念的人的自知与

觉悟,而不是任由数字孪生背景下的无休止的量化运动摆布,因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
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subset)[23]185,但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技术时代,不管

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

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23]258。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在伦理主体意义上的我们,不应该

主动抛弃这种主体地位,更不应该在我们的数字孪生人中被迫放弃这种伦理主体地位。这就意味着人类

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认识能力与水平[24],尤其是在提高人类自身对未知伦理价值的判断能力的同时,决不

能在伦理上赋予那些不被人类所能理解的机器伦理价值和物欲的伦理体系[25]。

四、结语

数字孪生人是现实的人的数字化身和人类数字等效物,所以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建构需涉及人与数字

孪生人、数字孪生人与技术、数字孪生人与制度、数字孪生人与多元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

伦理系统工程。本文对数字孪生人的复杂伦理系统进行梳理与论证,并从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和责任伦

理三个维度给出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建构逻辑。德性伦理通常指主体自身的道德品质及其自我完善的道

德可能,制度伦理是指向特定客体的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伦理品质,而责任伦理则是指向特定客体的诸种

关系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三者共同构成了特定主体或对象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内外伦理道德环境。因此,
在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建构之维,我们从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起源、德性伦理内蕴和德性伦理外铄

三个视角切入,实现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自洽。在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伦理之维,建构数字孪生人的制

度伦理需要统合制度与伦理的边界与范畴,打造制度伦理韧性,并辅之以制度伦理的技术嵌入之路,借此

实现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之善。在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之维,需要整合设计者、监督者和使用者等多元

行动主体在建构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过程中的功能,使之共同致力于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建构,规
范数字孪生人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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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win;
 

virtue
 

ethics;
 

institutional
 

ethics;
 

responsibilit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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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Science
 

is
 

not
 

Entirely
 

a
 

Blessing
 

for
 

Science
 

Itself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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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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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oday
 

is
 

an
 

era
 

when
 

big
 

science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Big
 

science,
 

with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values,
 

indeed
 

has
 

sufficient
 

reasons
 

for
 

existence.
 

However,
 

due
 

to
 

the
 

man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big
 

science
 

and
 

small
 

scienc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pure
 

science,
 

academic
 

science,
 

theoretical
 

science,
 

basic
 

science,
 

or
 

basic
 

research
 

to
 

some
 

extent),
 

coupl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disrupting
 

the
 

law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roding
 

the
 

freedom
 

of
 

scientific
 

explora-
tion,

 

alienating
 

the
 

psychology
 

of
 

scientists,
 

and
 

interfering
 

with
 

the
 

atmosphere
 

of
 

dedicated
 

research,
 

if
 

one
 

falls
 

into
 

paranoia
 

in
 

their
 

ideas
 

and
 

mishandles
 

it
 

in
 

practice,
 

it
 

is
 

not
 

entirely
 

a
 

blessing
 

for
 

science
 

itself.
 

We
 

advocate
 

that
 

while
 

actively
 

developing
 

big
 

science,
 

we
 

should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research
 

in
 

small
 

science,
 

maintaining
 

an
 

appropriate
 

proportion
 

or
 

necessary
 

ten-
sion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big
 

science,
 

small
 

science,
 

comparative
 

researc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necessary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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